
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理廚工甄選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、公立幼兒園契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。 

           「勞動基準法」、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」 

二、 報名資格及基本條件： 

（一）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具丙級以上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、有團膳烹調經驗者尤佳。 

    （二）無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第 27 條之情事者。 

 (三) 經公立醫療醫院供膳作業體格檢查身心健康(含 A型肝炎、傷寒、梅毒及胸部 X 

      光檢測)，體力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，沒有法定傳染性疾病，如肺結核、皮膚 

      病、呼吸道疾病及其他傳染帶原者或精神方面異常等疾病。若有法定傳染疾病  

      者不得報考。 

 (四) 能刻苦耐勞且品行端正者，男女均可，唯男性須以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

     （應具備完整證件）。 

三、 進用名額：1名，備取 1名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親自報名或郵寄報名 

(二) 繳交應徵資料影本（請用 A4 紙張，錄用與否均恕不退件）： 

1.履歷表（如附件 1） 

2.國民身分證【正、反面】影本（如附件 2） 

3.畢業證書（另附一張影本）（如附件 3） 

4.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3 條規定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情事切結書(附件 4) 

5.任職報到時繳交三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(良民證)。 

6.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表。 

7.具丙級以上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尤佳 

◎報名日期:請於 115 年 1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點前親自送達或以掛號郵寄送達（非郵戳時間，

請自行預留郵遞時間）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辦公室 41441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 411 號，信封上

請註明「應徵代理廚工」。   聯絡電話：04-23371589 轉林小姐。 

六、 甄選日期、方式： 

(一)書面資料審查  (二)面試：115 年 1 月 12 日（星期一）於本園下午 1時 30 分  

八、 聘用期間：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或教育局考試契約進用廚工分發報到前一日

止。如代理原因消滅，即無條件解職，不得異議。簽訂定期勞動契約人員，其代理期

間以不超過 6個月(以 6個月為限)。 

九、 工作時間、薪資、內容：  

(一) 星期一～五(7 時 30 分至 16:00；中午 11:30-12:00 休息) 

(二) 薪資：月薪 31,449 元。(若有調整,依勞動基準法)。 

(三) 負責幼兒園餐點烹飪、園所環境打掃及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錄取人員應於接獲通知期限內至本園報到，未報到者以棄權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(二) 應徵人員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、不實等情事者，除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甄選資格；如

經錄取，則取消錄取資格。 

(三) 錄取人員於報到時應繳交公立醫療院所體檢表（含 X光透視合格），如患有法定傳染病、 

慢性病、開放性肺結核者，均取消錄取資格。 

(四) 歡迎市內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或學校推薦適合人選參加甄選。 

 



附件 1               履歷表 

   應徵類別: 代理廚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

 姓    名 
 

性別  
出生 

年月日 
年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附影本) 
 

最近一年內 2吋

半身照片 

黏 貼 處 

 

聯絡地址 
 

戶籍地址 
 

聯絡電話 白天:                 晚上: 

電子信箱  

緊急聯絡人 
 緊急聯絡

人電話 

 

最高學歷 

(附學歷影本) 

 

工作經歷 

(附證明文件) 

 

專長或技能

檢定證明 
 

 

 自   傳 
 

 



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代理廚工甄選 

黏貼證件資料表          108 年  月 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國民身分證 

（正面）黏貼處 

 

 

 

國民身分證 

（背面）黏貼處 

 

 

 

 

 

*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教保員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2 



 

 

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代理廚工切結書  

本人             ，切結下列情事： 

□無以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3 條規定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情   

  事之一 

   一、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剝削或虐待兒童及少年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 

      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二、 有性侵害行為，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行霸凌、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，

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三、 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騷擾或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，經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免職、解聘或解僱，並審酌案件情節，任定一年至

四年不得進用或僱用。 

四、 教保服務機構諮詢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，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 

況有傷害幼兒之虞，並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認

定不能勝任教保工作。 

五、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。 

本人如有以上切結不實，同意取消錄取資格及無條件解聘，並願負刑事責任。 

 

  此致 

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性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1 1 5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*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教保員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附件 3 


